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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商总局关于印发《委托地方工商和市场监管
部门受理商标注册申请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总局机关各司局、直属单位：
　　为方便申请人办理商标注册申请，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，加强对委托地方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受理商标注册申请工作的管理，工商总局制定了《委托地方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受理商标注册申请暂行规定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工商总局   
2016年8月31日
 
　　委托地方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受理
　　商标注册申请暂行规定
　　第一条  为方便申请人办理商标注册申请，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，加强对委托地方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（以下简称受托单位）受理商标注册申请工作的管理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　　第二条  县级以上（以省会城市、地级市为主）工商、市场监管部门受工商总局商标局(以下简称商标局)委托，在地方政务大厅或注册大厅设立商标注册申请受理窗口，代为办理商标注册申请受理等业务。
　　第三条  县级以上（以省会城市、地级市为主）工商、市场监管部门拟开展商标注册申请受理业务的，须填写《地方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商标注册申请受理业务审批表》(附表)，由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工商、市场监管部门提出意见后报送商标局。按照便利化原则，兼顾区域分布、商标申请量等因素，经审核确有设立必要且具备运行条件的，经商标局批准并公告后开展受理业务。
　　第四条  商标局工作职责：
　　（一）确定受托单位受理业务范围和受理区域范围；
　　（二）制定工作规程、业务质量标准和业务质量管理办法；
　　（三）根据业务工作需要，对受托单位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；
　　（四）对受托单位商标注册申请受理和规费收缴等工作进行指导和检查。
　　第五条  受托单位工作职责：
　　（一）负责商标受理业务机构设置、人员安排、网络联通建设、办公场所和相关设备配置；
　　（二）根据商标局有关规定，制定和落实业务质量管理办法;
　　（三）加强与商标局业务联系，定期向商标局汇报工作；
　　（四）办理商标局委托的其他工作。
　　第六条  受理窗口工作职责：
　　（一）在政务大厅或注册大厅设置“商标受理业务”的明显标识；
　　（二）负责指定区域内商标注册申请受理、规费收缴、代发商标注册证等工作。接收、审核商标注册申请文件，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商标注册申请确定申请日；
　　（三）做好商标注册申请文件管理工作；
　　（四）开展商标注册申请相关业务的查询、咨询等服务性工作。
　　第七条  受托单位及其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应当依法行政，廉洁自律，忠于职守，文明服务。
　　(一)严格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商标局有关规定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制定相关规章制度。建立优良工作秩序，提供优质高效服务;
　　(二)严格遵守财务管理制度。加强账务管理，不得超范围、超标准收取费用；收取规费应按期如数上缴，不得擅自挪用、滞留，保证国家规费的安全；
　　(三)依法行政，公正廉洁。不得泄漏或越权使用未公开的商标注册申请信息，牟取不当利益。
　　第八条  对违反本规定的受托单位，商标局将对其通报批评，情节严重者，将责令其停止工作进行整顿，直至取消委托业务。
　　对违反本规定，产生恶劣影响并造成损失的，视具体情况追究受托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行政或法律责任。
　　第九条  本规定由商标局负责解释。
　　第十条  本规定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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